
1 

 

 

 

国家标准《冷冻鱼糜》 

编 制 说 明 

（征求意见稿）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二○二三年一月 



2 

 

国家标准 GB/T 36187《冷冻鱼糜》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产业概况、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一）标准制定背景 

冷冻鱼糜的研究始于 1955 年，首先由日本以狭鳕为原料进行研

究，解决了原料鱼冷冻变性的问题，最终确定了冷冻鱼糜（无盐鱼糜

和加盐鱼糜）的加工工艺，可直接在海上或原料基地生产冷冻鱼糜。

原料鱼鲜度好，冷冻鱼糜质量高，从此日本的鱼糜生产得到了飞跃性

的发展，目前，鱼糜制品是日本水产品加工中十分重要的产品。解决

了鱼糜制品生产因受地点、季节限制，不能及时得到优质原料均衡生

产的难题，同时鱼废弃物也可集中利用。目前生产冷冻鱼糜的国家和

地区主要有日本、韩国、秘鲁、泰国、挪威等。从上世纪 80年代，我

国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份相继开始引进日

本的技术和设备开始生产冷冻鱼糜及模拟蟹肉棒等鱼糜制品（见图

1）。 

 

图 1 原料→冷冻鱼糜→鱼糜制品 

冷冻鱼糜，主要是以海水鱼和淡水鱼为原料，经去头、去内脏、

采肉、漂洗、(精滤)、脱水，混合、速冻等工序加工而成的产品（见

图 2）。冷冻鱼糜因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口感佳、白度好、弹性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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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被广泛用于生产各种食用方便的鱼糜制品（也称为冷冻鱼糜制

品），鱼糜制品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福州鱼丸、云梦鱼面、山东鱼肉

饺子等是中国鱼糜制品传统产品的代表。目前以冷冻鱼糜为原料，工

厂化生产的冷冻鱼糜制品呈现多样化，由于食用方便，也深受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代表性的产品为鱼丸、鱼糕、鱼饼、鱼肉火腿、鱼香肠、

模拟蟹肉、模拟虾、鱼面条等，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产量的迅猛增长，

导致对其原料冷冻鱼糜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从而促进了我国冷冻鱼糜

产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提升，冷冻鱼糜的生产得到了飞速发

展，经过近 40 年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国内鱼糜制品产量达 139.40

万吨，占水产品加工量的 6.42%。 

 

图 2 冷冻鱼糜加工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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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鱼糜的加工原料来源丰富，不受鱼种、大小的限制，大大提

高低值鱼类的附加值，不仅解决了原料鱼在冷冻贮存过程中蛋白质冷

冻变性的问题，而且解决了鱼糜制品生产受地域、季节限制，不能及

时得到优质原料均衡生产的难题，同时鱼废弃物也可集中利用。 

从表 1 可看出，近五年来鱼糜制品的产量逐年增长，对冷冻鱼糜

需求旺盛。相对国内对冷冻鱼糜需求的不断增长，作为原料的海洋鱼

类却在减少，供需矛盾突出，因此传统的冷冻鱼糜生产原料也由海水

鱼类扩展至淡水鱼类。海水鱼糜主要集中在浙江、广西、福建、广东、

海南等地；淡水鱼糜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淡水养殖

大省。 

表 1 2015年~2019 年我国水产品及鱼糜制品生产情况 

（数据来自渔业统计年鉴） 

年份 
水产品加工总量（万

吨） 

鱼糜制品产量（万

吨） 
百分比（%） 

2015 2092.31 145.42 6.95 

2016 2165.44 155.36 7.17 

2017 2196.25 154.19 7.02 

2018 2156.85 145.55 6.75 

2019 2171.41 139.40 6.42 

 

作为原料的冷冻鱼糜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鱼糜制品

的品质。由于冷冻鱼糜生产原料的多元化，导致质量参次不齐。海水

杂鱼生产的冷冻鱼糜的优势是凝胶强度（弹性）高但白度较差，淡水

冷冻鱼糜的凝胶强度（弹性）低，但白度好。因而有些生产企业为了

提高冷冻鱼糜的弹性及白度，在鱼糜生产中添加其他物质，如 TG酶、

淀粉、大豆蛋白等。导致冷冻鱼糜产品质量混乱，影响了正常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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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

布了 GB 36187-2018《冷冻鱼糜》，该国家标准自发布实施以来，有

效规范和提高了我国冷冻鱼糜产品的质量水平，保护了消费者和生产

企业的合法利益，有效促进了冷冻鱼糜产品的国际贸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9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食品质量国家标准的清理意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1年

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国标委发[2021]7 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关于扎实做好 2021年及“十四五”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优质

化相关业务技术工作的通知（农质安发[2021]1号），亟需修订国家标

准 GB/T 36187-2018《冷冻鱼糜》，主要删除涉及食品安全指标和要

求的相关内容，规范标准格式。 

（二）任务来源 

2022 年，国标委发〔2022〕17 号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下达 2022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任务的通

知”，下达了国家标准 GB/T 36187-2018《冷冻鱼糜》的修订任务，项

目编号为 20220266-T-326。 

（三）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小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成立了专项

标准制定小组，由多年从事冷冻鱼糜加工研究的技术人员和标准化工

作人员组成的，并由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类型的多家冷冻鱼糜加

工企业参与。 

2、调研阶段：标准起草工作组首先对我国冷冻鱼糜生产现状、

产量、质量状况和国际贸易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前往福建、广

西、浙江等地，考察冷冻鱼糜企业生产情况，对我国冷冻鱼糜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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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法规等资料。同

时深入协作单位，进行现场实验，对不同原料鱼生产的冷冻鱼糜进行

检验，获取了第一手的资料，并将作为标准中质量指标的确定依据。 

3、立项申报阶段：2021 年 6 月 16 日，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水产品加工分技术委员会在青岛市召开了水产品加工标准研讨会。

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及黄海水产研究所、东海水产研究所、南海

水产研究以及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等 17 家单位的科研、教学、质检、标准化、生产等方面的专家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对申请立项的《冷冻鱼糜》等 22 项国

家标准进行初审，审核了拟申报标准项目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规范

了标准的格式及用词用语，在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效益

等方面统一了认识。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结合研讨会初审意见，修改

完成工作组讨论稿。 

4、标准起草阶段：标准起草小组收集大量冷冻鱼糜样品，进行

各项理化指标和安全指标的检验分析。结合产业调研资料和检测数据，

现已起草完成了工作组讨论稿。标准起草小组经过研究认为，编制本

标准应在总结我国进出口冷冻鱼糜的经验基础上严格要求产品质量，

积极采用国际标准，以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此基础

上确定冷冻鱼糜的质量指标及检验规程。根据调查、试验检测结果，

并在汇总分析的基础上起草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 标准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的承担单位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标

准起草过程中，能够对标准的相关参数进行验证性工作或提出建设性

的意见。标准主要参与单位与人员分工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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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姓名 单位 承担的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

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

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充分兼顾冷冻鱼糜国内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检

测工作的需要，严格掌握尺度，突出重点和特点，力求使本标准有一

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主要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第 10部分：产品标准》的规定编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兼顾我国及国际上冷冻鱼糜的生产和贸

易情况，参考了与冷冻鱼糜加工相关的国际标准有 ISO 23855《冷冻

鱼糜-产品规范》。标准起草小组围绕冷冻鱼糜的品质、理化指标、安

全卫生要求，并充分兼顾冷冻鱼糜国内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检测工作的

需要，严格掌握尺度，突出重点和特点，力求使本文件具有先进性、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件代替 GB/T 36187-2018《冷冻鱼糜》，与 GB/T 36187-201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删除了涉及食品安全指标和要求的相关内容； 

（2）更改了术语和定义； 

（3）更改了判定规则； 

（4）更改了冷冻鱼糜白度的测定方法。 

(二) 标准主要内容及确立依据 

1．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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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本文件确立了冷冻鱼糜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原辅料、

加工用水、感官、理化指标和净含量等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和检验规则，同时对标识、包装、运输、储存作出了规定。本文件适

用于冷冻鱼糜生产者声明产品符合性，或作为生产者与采购方签署贸

易合同的依据，也可作为市场监管或认证机构认证的依据。 

原标准：本文件规定了冷冻鱼糜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储存。本文件适用于以可食用鱼类为

原料，经去头、去内脏、采肉、漂洗、精滤、脱水、混合、速冻等工

序生产的产品，主要作为鱼糜制品的原料。 

修订依据：按照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第10部分：

产品标准》的规定编写。增加了冷冻鱼糜的定义，将原标准适用范围

中冷冻鱼糜的生产工序作为定义的内容。 

2. 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理解和执行本文件的技术内容，对冷冻鱼糜（新增）、抗冻

剂（新增）、凝胶强度、杂点、白度、破断力和破断距离等术语进行详

细规定。 

原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已收录至 GB/T 36193《水产品加工术语》。

因此，本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均引用自 GB/T 36193《水产品加工术语》，

并根据 2022年最新发布的国际标准 ISO 23855《冷冻鱼糜-产品规范》

进行了修改，尽量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调整了术语和定义的排序顺

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规则》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 

2.1 白度 whiteness 

本标准：鱼糜白色的程度。注：白度值越大，则鱼糜白色的程度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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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3855：鱼糜白色的程度。注 1：白度值越大，则白的程度越

大。 

原标准、GB/T 36193-2018：在规定条件下，使鱼糜受热凝固(制

成鱼糕)后，用白度仪检测其表面光反射率与标准白板表面光反射率的

比值，即蓝光白度。 

修订依据：定义与 ISO标准一致。 

2.2 冷冻鱼糜  frozen surimi（新增） 

本标准：以可食用鱼类为原料，经预处理、采肉、漂洗、精滤、

脱水、加抗冻剂斩拌、速冻等工序制成的鱼肉肌原纤维蛋白制品。注

1：将鱼肉漂洗的目的是为了去除鱼肉中的水溶性成分、气味、脂肪，

残留的鱼骨、鱼鳞、鱼皮、黑膜、内脏、结缔组织、血块等。精滤的

目的是为了去除残留的鱼骨、鱼鳞、鱼皮等。注 2：冷冻鱼糜是可进

一步加工成鱼糜制品的中间产品。 

ISO 23855：经预处理、清洗、采肉，将鱼肉漂洗、切碎和精滤,

再经脱水、加抗冻剂混合斩拌和速冻等工序制成的鱼肉肌原纤维蛋白

产品。注 1：将碎鱼肉漂洗和精滤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残留的鱼骨、鱼

鳞、鱼皮、黑膜、内脏、结缔组织、血块。注 2：冷冻鱼糜是可进一

步加工成鱼糜制品的中间产品。 

GB/T 36193：冷冻鱼糜  frozen surimi 以鱼类为原料，经前处

理、清洗、采肉、漂洗、精滤、脱水、混合、速冻等工序生产的产品，

主要作为加工鱼糜制品的原料。漂洗  washing:用旋转过滤器加入冷

水将碎鱼肉中的血和水溶性成分洗掉的过程。精滤  refining:用滤网

从已漂洗的鱼肉中除去鱼骨、肌腱、鱼鳞和带血的鱼肉等，浓缩肌原

纤维蛋白质的方法。 

修订依据：新增定义。原标准适用范围“以可食用鱼类为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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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去头、去内脏、采肉、漂洗、精滤、脱水、混合、速冻等工序生产

的产品，主要作为鱼糜制品的原料。”部分原料鱼是已去头、去内脏的，

因此改为预处理。 

2.3 抗冻剂 cryoprotectants（新增） 

本标准：为减缓或防止速冻、冻藏过程中鱼肉蛋白冷冻变性的食

品配料或食品添加剂。 

ISO 23855：为减缓或防止速冻、冻藏过程中鱼肉蛋白冷冻变性的

食品配料或食品添加剂。 

修订依据：在冷冻鱼糜定义、标识中增加了抗冻剂，需新增定义，

与 ISO标准一致。 

2.4 凝胶强度 gel strength 

本标准：衡量鱼糜弹性的理化指标，表现为在特定条件下加热后

形成鱼糜凝胶的能力。注：凝胶强度值等于破断力与破断距离的乘积，

单位为克·厘米（g·cm）。 

ISO 23855：表征鱼糜弹性的一项理化指标，表现为在特定条件下

加热后形成鱼糜凝胶的能力。注 1：凝胶强度以克与厘米的乘积（g•cm）

表示。 

原标准、GB/T 36193-2018：在规定条件下，使鱼糜受热凝固(制

成鱼糕)后的凝胶形成能力。 

2.5 破断力  breaking force 

本标准：弹性仪或质构仪的探头向载物平台恒速运动，挤压到鱼

糜凝胶破裂所得到的最大力，单位为克（g）。 

原标准、GB/T 36193-2018：弹性仪或质构仪的载物平台与探头的

恒速相向运动，挤压到鱼糕破裂所得到的最大力，以克（g）表示。 

修订依据：鱼糕改为鱼糜凝胶，表述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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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破断距离  distance to rupture 

本标准：弹性仪或质构仪的探头向载物平台恒速运动，从刚接触

鱼糜凝胶到凝胶破裂的位移距离，单位为厘米(cm)。 

原标准、GB/T 36193-2018：弹性仪或质构仪的载物平台与探头的

恒速相向运动，从刚接触鱼糕至鱼糕破裂的位移距离，以厘米(cm)表

示。 

修订依据：鱼糕改为鱼糜凝胶，表述更精确。 

2.7 杂点 spot缺陷 defect 

本标准：鱼糜中肉眼可见的非外源性杂质。注：杂点主要是鱼糜

加工过程中残留的微小的碎鱼皮、碎鱼骨、鱼鳞和其他非鱼肉杂质。 

ISO 23855：鱼糜中肉眼可见的非外源性杂质。注 1：杂点主要是

鱼糜加工过程中残留的微小的碎鱼皮、碎鱼骨、鱼鳞和其他非鱼肉杂

质。 

GB/T 36193-2018：在规定条件下，用肉眼观察到的鱼糜中的非外

来杂质，主要是鱼皮、鱼刺、鱼鳞等。 

3．要求 

本标准主要对冷冻鱼糜的术语定义、原辅材料、感官要求、理化

指标、净含量等进行了规定。 

本标准覆盖了冷冻鱼糜产品的全部要求，包括术语和定义、原辅

材料、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净含量等，试验方法包含了感官、凝胶

强度、杂点、水分、pH值、中心温度、白度、淀粉、蛋清、净含量检

验等检验方法，依据市场需要和企业类型，规定了检验规则及标签、

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具体要求。 

标准起草小组根据生产工艺的必要性及样品的检测结果，参照国

际标准规定确定各项理化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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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原辅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所有食品均应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中的规定（属强制执行的市场准入条件），依据食品质量

国家标准的清理意见，标准中不再引用强制执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GB 13104 《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等。具体规定修订如下： 

按我国现行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对原料鱼、食糖、食用盐、辅料、

加工用水的要求应符合我国相关的食品质量标准的规定。 

（1）鱼 

冷冻鱼糜加工常用鱼包括石首鱼类(如黄鱼、白姑、黄姑、梅童等)、

海鳗等，制成的鱼糜不仅色泽好，而且弹性好，而其他鱼类较差，如

带鱼、马鲛。 

原标准：原料鱼应符合 GB 2733的规定。 

ISO 23855：原料鱼应来自 FAO允许捕获的区域，并采用经许可的

渔具捕获。应以新鲜或冷冻的鱼类加工鱼糜，且原料鱼的品质应适合

人类食用。去头去脏的原料鱼也可作为生产鱼糜的原料。 

本标准：应以品质良好、无污染的鲜鱼或冻鱼为原料，应符合 GB/T 

18108《鲜海水鱼通则》、GB/T 18109《冻鱼》的规定。 

修订依据： 

① 依据食品质量国家标准的清理意见，标准中不再引用强制执行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

品》。 

② 由于 GB/T 18109《冻鱼》包含了去头去脏的原料鱼，因此删

除了 ISO 23855的“去头去脏的原料鱼也可作为生产鱼糜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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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用盐 

原标准：食用盐应符合 GB 2721的规定。 

本标准：删除食用盐的要求。食用盐在鱼糜终产品中非必需，属

加工助剂性质。 

（3）白砂糖 

原标准：应分别符合 GB 13104的规定。 

本标准：白砂糖应符合 GB/T 317《白砂糖》的规定。 

修订依据： 

① 依据食品质量国家标准的清理意见，标准中不再引用强制执行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131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② 行业普遍采用白砂糖。由于鱼糜属于中间产品，限定白砂糖便

于下游制品标签配料表展开标示，利于鱼糜流通。 

（4）辅料 

原标准：所用的辅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不得添加其

他动植物蛋白、淀粉（包括变性淀粉）等技术上无必要性辅料。 

ISO 23855：为了提高鱼糜的抗冻效果，可以加入少量的蛋清，但

不允许在鱼糜中加入其他动植物蛋白或淀粉。 

本标准：所用的辅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允许加入少

量蛋清、蛋粉，但不应添加其他动植物蛋白或淀粉（包括变性淀粉）。 

修订依据： 

① 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允许加入少量蛋清、蛋粉。根据目前

国内的冷冻鱼糜加工生产，无论是淡水鱼糜还是海水鱼糜，均都有添

加蛋清和蛋粉，并且都获得供需双方的默许。浙江龙生，浙江源泰，

浙江海之味，温岭龙生，舟山腾欣，舟山华超，福建振源，福建鲜之

味，湖北井力，潜江昌贵，柳伍水产等多家企业，均提出要求增加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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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项，使其在标准中得以确认而合法使用。ISO 23855《冷冻鱼糜-产

品规范》中规定“允许加入少量蛋清”。 

② 无需规定蛋清的添加量。蛋清是动物蛋白质，添加在鱼糜作

为弹性增强剂使用。冷冻鱼糜添加各种不同浓度蛋清:从破断强度来

看，添加 10%全蛋清最好，而感官鉴定则加 20%为最佳，但添加量超过

20%则弹性增强效果反而下降，且有蛋清味。因此 

③ 关于蛋清和蛋粉：添加蛋清后，二次加热的制品较一次加热的

效果明显。新鲜全蛋清与冻结全蛋清的弹性增强效果几乎无差别，但

咀嚼感与光泽以新鲜蛋清为好;新鲜的浓蛋清与水状蛋清的补强效果

差别不大，但相对浓蛋清较好;含 5%食盐的加盐蛋清比冷冻全蛋清的

添加效果差，白度低:添加杀菌蛋清的产品破断度和凹陷度比添加冷冻

蛋清差:干蛋清粉比冷冻蛋清的弹性增强效果差，但白度高。 

（4）加工用水 

本标准：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规

定。与原标准的规定一致。 

（5）食品添加剂 

原标准：生产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的相关规定。 

本标准：删除此条。 

修订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所有食品均

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规定（属强制执行的市场准入条件），依

据食品质量国家标准的清理意见，标准中不再引用强制执行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GB 2760。 

（6）加工要求 

原标准：生产人员、环境、车间及设施、生产设备及卫生控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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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应符合 GB/T 27304《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水产品加工企业要求》的

规定。 

本标准：删除此条。 

修订依据：本标准作为产品标准，不建议规定加工要求。 

  3.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是表现产品质量的最直接、最表观的指标。本标准从外

观、色泽、气味、杂质等四个方面规定了冷冻鱼糜的感官要求，结合

产业调研和 ISO 23855《冷冻鱼糜-产品规范》的规定，具体要求见表

3。 

表 3 感官要求 

项目 原标准 ISO 23855 本标准 

外观 
解冻后呈均匀

柔滑的糜状 

鱼糜冻块表面干净、光滑、

无裂缝或变形、无融化迹

象、无冰、无风化；解冻后

呈均匀、粘稠的鱼糜状 

鱼糜冻块表面干净、光滑，

无变形、无融化迹象、无

冰屑、无干耗；解冻后呈

均匀、粘稠的鱼糜状 

色泽 白色、类白色 从浅灰色、乳白色到浅粉色 浅灰色、乳白色或浅粉色 

气味 

具新鲜鱼类特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具有原料鱼特有的鲜味，不

允许有酸败味、变质的气味

以及外来的或不寻常的异

味。 

具有原料鱼特有的气味，

不允许有酸败味、变质的

气味以及外来的或不寻常

的异味。 

杂质 无外来夹杂物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修订依据：去掉 ISO 23855标准中外观 “无裂缝”表述，将“无

风化”改成“无干耗”。鱼糜搬运过程存在摔断裂现象，此不影响使用，

“干耗”较“风化”通俗易懂。 

3.3 凝胶强度 

凝胶强度是衡量冷冻鱼糜品质以及进行产品质量分级的最关键指

标，也是冷冻鱼糜在贸易结算中重要的技术指标。原料鲜度越好，鱼

糜的凝胶形成能力越强。目前凝胶强度的检测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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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段评分法和折曲实验方法全靠检验人员的感官评价，检测数据粗放，

可重复性差，而使用弹性仪或质构仪此类仪器法测定数据准确率较高。

因此在制定本标准时，选用了弹性仪或质构仪测定凝胶强度，确保检

测数据的可靠性。弹性仪是当前大多数冷冻鱼糜生产企业具备的仪器，

作为推荐使用的仪器，质构仪是新型的用于检测凝胶强度的仪器，但

由于不同厂家生产的质构仪对样品的检测结果有偏差，因此标准中将

其作为允许使用的仪器之一。附录 A 规定了冷冻鱼糜凝胶强度的测定

方法，标准起草小组对冷冻鱼糜样品的凝胶强度进行了测定，见表 4。 

表 4 冷冻鱼糜的凝胶强度检测结果 

 凝胶强度 

检测结果 0～1141 ≥9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100 

样品数量 83 0 2 2 7 10 29 12 9 12 

注：0指一触即溃 

凝胶强度频率分布

2.41% 2.41%

8.43%
12.05%

34.94%

14.46%
10.84%

14.4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100

凝胶强度

频
率

 

图 3 冷冻鱼糜凝胶强度频率分布图 

冷冻鱼糜产品中凝胶强度的分布趋势见如图 3，凝胶强度较高的

冷冻鱼糜和凝胶强度较低的冷冻鱼糜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中间等级的

所占比例较大，作为冷冷冻鱼糜分级的最主要指标，通过如上的划分

能够很好地将产品质量进行区分。同时，结合当前国际及国内的冷冻

鱼糜生产及贸易中对凝胶强度的要求，本文件中规定冷冻鱼糜等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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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见表 5。与行业标准 SC/T 3702-2014《冷冻鱼糜》相比，增加了 TA

这档级别，以便对接国外高等级的金线鱼糜、鳕鱼糜。（附件 1：国外

知名企业冷冻鱼糜（金线鱼糜、鳕鱼糜等）等级标准） 

表 5 冷冻鱼糜凝胶强度等级划分 

等级 TA SSA SA FA AAA AA A AB B 

规定 ≥9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100 

 

3.4 杂点 

杂点是指用肉眼观察到的鱼糜中的非外来杂质，主要是加工过程

中残留的鱼皮、鱼刺、鱼鳞等幼小的杂质，该指标不仅是衡量冷冻鱼

糜感官要求的重要指标，还间接地衡量了原料鱼的新鲜程度。冷冻鱼

糜中的杂点与原料鱼的品种、新鲜度相关，如以大型鱼和新鲜鱼为原

料生产的冷冻鱼糜，其杂点较低。结合当前的贸易及企业生产质控要

求，本标准对杂点的计数方式进行了规定：长度 2 mm以上的点计为 1 

个杂点，长度介于 1～2 mm之间的每两个点计为 1 个杂点，小于 1 mm

的可忽略不计。标准起草小组对冷冻鱼糜样品中的杂点进行了检验，

检测结果见表 6。 

表 6 冷冻鱼糜杂点的检测结果 

 杂点(点/5g) 

检测结果 ≤8  9～10 11～12  13～15 16～20   ≥21 

样品数量 129 14 11 15 31 45 

根据所检样品总体情况，结合企业调研情况，本文件规定冷冻鱼

糜中 TA 级杂点为≤8 点/5g；SSA 级≤10 点/5g ；SA 级、FA 级、AAA

级的杂点为≤12 点/5g；AA 级、A 级、AB 级≤15 点/5g ；B 级杂点为

≤20%。与原标准规定一致。 

3.5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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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鱼糜的 pH 值是影响凝胶化的重要因素，若冷冻鱼糜 pH 值过

低，鱼糜失去粘稠性，适宜的 pH值是保证冷冻鱼糜凝胶强度的重要技

术指标。本文件对 pH 值的确定，根据利于凝胶化的 pH 值范围的理论

值，并参照当前的贸易及企业生产质控的需要，规定产品的 pH 值为

6.80～7.40，并通过样品检测数据得到了验证，检验的 98.6%样品的

pH 值为 6.80～7.40 之间（见表 7）。同时考虑到淡水鱼肉的 pH 偏低

（6.5～7.0 之间）的情况，规定 pH 值为 6.5～7.4。与原标准规定一

致。 

表 7  冷冻鱼糜的 pH 值检测结果 

pH值 

检测结果 6.79~7.70 6.80~7.40 6.79~6.80 7.40~7.70 

样品数量 72 69 2 1 

3.6 水分 

鱼肉组织中的水分包括结合水和自由水。冷冻鱼糜加工工艺中漂

洗和脱水工序影响着产品的最终含水量。冷冻鱼糜的含水量极大地影

响着产品的凝胶强度及质地和口感，已有研究成果证明，当水分低于

76%时，冷冻鱼糜的凝胶强度达到最优，当水分低于 78%时可以保证产

品质量，但当水分过高时则影响产品品质（凝胶强度）。在我们检测的

冷冻鱼糜样品（见表 8）中，73.5%的样品水分低于 76%，98.8%的样品

低于 78%。 

根据冷冻鱼糜样品水分含量检测结果以及考虑到检测时的分析误

差，同时结合理论上保持冷冻鱼糜的优良品质的水分含量，参考日本

标准《日本农林规格鱼糜标准》的有关规定，加盐鱼糜中水分含量

≤80%，无盐鱼糜中水分含量≤82%。本文件规定，冷冻鱼糜中 TA级的

水分含量为≤75%；SSA级、SA级、FA级、AAA级的水分含量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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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级、A 级、AB 级水分含量为≤78%；B 级水分含量为≤80%。与行业

标准 SC/T 3702-2014《冷冻鱼糜》相比，仅增加了 TA 这档级别。与

原标准规定一致。 

表 8 冷冻鱼糜水分检测结果 

水分  (%) 

检测结果 73.1～78.1 ≤76.0 ≤78.0 ＞78.0 

样品数量 83 51 31 1 

3.7 冻品中心温度 

深冷冻结能够保持产品的品质，延长产品贮藏期。-18℃是冷冻鱼

糜的贮藏界限温度，同时根据行业内冷冻鱼糜的冻结终温，本文件规

定冷冻鱼糜产品的中心温度低于-18℃。 

 3.8 白度 

白度是衡量冷冻鱼糜品质的重要技术指标之一，主要是对冷冻鱼

糜色泽的体现，但以海水杂鱼为原料生产的冷冻鱼糜的白度不如以淡

水鱼为原料生产的冷冻鱼糜；部分冷冻鱼糜制品的如模拟蟹肉、模拟

虾等产品的生产，对冷冻鱼糜不仅要求较高的凝胶强度，对白度的要

求也很高；但对于鱼丸、鱼香肠等鱼糜制品的生产，对冷冻鱼糜白度

要求较低。 

当前生产冷冻鱼糜的原料鱼品种多种多样，冷冻鱼糜的白度值与

凝胶强度的相关性不高，如表 9 中所示：黄菇鱼的凝胶强度为 349～

607/(g•cm)，高于铜盆鱼的凝胶强度 230～526/(g•cm)，但其白度值

为 40.0～42.8%，却低于铜盆鱼的白度值 48.9～54.4%；带鱼的凝胶强

度 0～84/(g•cm)，显著低于杂鱼糜 210～380/(g•cm)，但其白度值为

35.7～44.3%，却又高于杂鱼糜的白度值 29.5～43.8%。因此，白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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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强度之间没有确定的相关关系。 

因此本文件未对白度进行具体规定，作为选检项目，仅提出“符

合双方约定”。并增加表注：“根据双方对产品白度约定的要求进行”。

因此在实际贸易中，当供需双方对白度有要求时，应按照双方合同约

定的具体要求进行。 

本文件在附录 B 中提供了亨特白度和蓝光白度的检测方法，并规

定可采纳等效的白度检测方法。建议测量采用 10°视场，标准照明体

D65获得三刺激值，方便进行结果的转化和评价。 

表 9 不同原料生产的鱼糜的凝胶强度与白度 

鱼种 样品数量（个） 
凝胶强度/(g•

cm) 

白度（%） 

铜盆鱼 11 230～526 48.9～54.4 

黄菇鱼 7 349～607 40.0～42.8 

白菇鱼 4 321～1141 46.4～50.0 

带鱼 9 0～84 35.7～44.3 

狗母鱼 3 37～57 32.6～34.1 

海水杂鱼 27 210～380 29.5～43.8 

淡水鱼 18 460～497 50.0～54.8 

3.9 淀粉和植物蛋白 

部分不法企业利用淀粉和大豆蛋白可以较大幅度的提高冷冻鱼糜

凝胶强度，使产品的等级大幅提高的特点，在冷冻鱼糜生产中添加淀

粉、植物蛋白等物质，提高产品交易等级及价格，谋取暴利、扰乱冷

冻鱼糜的贸易市场，属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严重损害了生产者及用户

的利益，导致冷冻鱼糜产品质量混乱，影响了正常生产和贸易，制约

了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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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目前缺少有效检测植物蛋白的方法，因此不对该指标进行

规定。仅规定冷冻鱼糜中不得添加淀粉，在产品质量检测中规定其不

得检出，并研究确定了冷冻鱼糜中淀粉的检测方法（附录 C）。 

3.10 蛋清 

原标准：无该指标。 

本标准：增加了蛋清的指标，但未对蛋清进行具体规定，作为选

检全文项目，仅提出“符合贸易双方约定”。并增加表注：“根据双方

对产品蛋清约定的要求进行”。因此在实际贸易中，当供需双方对蛋清

有要求时，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具体要求进行。起草组建立了蛋清

的定量检测方法，并开展了三家实验室验证，以确保方法的科学性、

可行性。 

修订依据： 

① 根据目前国内的冷冻鱼糜加工生产，无论是淡水鱼糜还是海水

鱼糜，均都有添加蛋清和蛋粉，并且都获得供需双方的默许。浙江龙

生，浙江源泰，浙江海之味，温岭龙生，舟山腾欣，舟山华超，福建

振源，福建鲜之味，湖北井力，潜江昌贵，柳伍水产等多家企业，均

提出要求增加蛋粉项，使其在标准中得以确认而合法使用。ISO 23855

《冷冻鱼糜-产品规范》中增加了“允许加入少量蛋清”，为了与国际

标准接轨，本标准增加了相同的规定。 

② 蛋清是动物蛋白质，添加在鱼糜作为弹性增强剂使用。冷冻鱼

糜添加各种不同浓度蛋清:从破断强度来看，添加 10%全蛋清最好，而

感官鉴定则加 20%为最佳，但添加量超过 20%则弹性增强效果反而下

降，且有蛋清味。因此无需规定蛋清的添加量。 

3.11 净含量 

预包装产品的净含量应符合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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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规则》的规定。本标准与原标准规定一致。 

3.12 安全指标 

原标准：规定冷冻鱼糜产品应符合 GB 1013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本标准：删除了涉及食品安全指标及要求的相关规定。 

修订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所有食品均

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规定（属强制执行的市场准入条件），依

据食品质量国家标准的清理意见，标准中不再引用强制执行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4  检验方法 

本文件中的检验方法原则上采用现行的国家及行业标准方法。但

对属于冷冻鱼糜特有的检测项目，缺少国家及行业方法标准的，我们

通过根据当前国际及国内贸易及生产质控中普遍采用的方法进行了优

化和验证。 

4.1 采用现行的国家及行业标准方法 

JJF 1070-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GB/T 30891-2014 水产品抽样规范 

GB 500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23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pH值的测定 

4.2 冷冻鱼糜凝胶强度的测定 

凝胶强度的测定方法列于本文件附录 A，本文件确定可应用弹性

仪或质构仪检测冷冻鱼糜的凝胶强度，弹性仪是当前大多数冷冻鱼糜

生产企业具备的仪器，作为推荐使用的仪器，质构仪是新型的用于检

测凝胶强度的仪器，但由于不同厂家生产的质构仪对样品的检测结果

有偏差，因此标准中将其作为允许使用的仪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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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过程：将 2 kg～10 kg鱼糜冻块放置于温度为 0 ℃～4 ℃的

解冻室中大约 10 h～18 h，直至鱼糜样品的中心温度达到-5 ℃～

-2 ℃。可采用等效的解冻方法。 

凝胶强度的测定中，鱼糜的斩拌温度及鱼糕的加热温度及时间对

凝胶强度检测值影响甚大，在此进行特别的说明： 

4.2.1斩拌的说明 

斩拌步骤中加盐是为使鱼肉中盐溶性蛋白质能够充分溶出控制温

度为防止鱼糜蛋白质变性，且可降低由于鱼糜内源性 TG酶引起的低温

自凝胶化作用，因此斩拌的最终温度将直接影响鱼糜与水浴加热时的

温度差，防止鱼糜凝胶强度存在较大波动，因此应严格控制斩拌过程

中的温度变化。 

4.2.2对鱼糕制作过程加热的说明 

鱼糕的凝胶强度受到加热温度和时间的影响，考虑到方便操作，

同时能够合理的展现凝胶强度情况，我们采用加热温度为 90℃左右的

一段加热的方式。由于加热时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结果，

一般水浴 20min时鱼糜灌肠的中心温度就能达到 90℃，而当中心温度

达到 90℃后继续加热过程中，不同加热时间也将对凝胶强度产生一定

影响，经过实验验证，持续加热 10min 效果达到最佳，因此标准中规

定将灌肠放入 90℃±1℃水浴锅中，保持温度加热 30min 后，立即取

出并投入冰水中，充分冷却 30min。 

此外，鱼糕热凝胶冷却后的静置过程是确保凝胶强度真实可靠的

关键之一，如果静置所处环境温度偏高，鱼糕可能受到微生物或者外

界环境的影响使测定结果不准确，因此一般采用 0～4℃保存静置的方

法；但静置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凝胶强度的大小，经过实验验

证，采用静置时间 12 h～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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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计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凝胶灌肠不好的话，容易有气泡，

就需要去除错误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4.3 杂点的检测 

取 5g（精确至 0.1g）按附录 A解冻的样品，置入无色透明的薄膜

袋中，碾压使之成为厚度小于 1mm的均匀平面，肉眼观察、计数。 

计数时，长度 2mm 以上的计为 1 点，1mm～2mm 之间的两个计为 1

点，1mm以下忽略不计。 

4.4 冷冻鱼糜白度的测定 

关于白度的检测方法，已有国家标准方法 GB/T 13025.2-2008 《制

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 白度的测定》、GB/T 22427.6-2008《淀粉白度测

定》，本文件中规定了方法原理与上述两项标准原理是一致的，但是上

述两项标准是针对干燥的粉末状或颗粒状物质的检测，与对冷冻鱼糜

的检测存在本质的差异，不适用水分含量大的糕状冷冻鱼糜，因此，

本文件根据当前行业中对白度测定普遍采用的方法，规定了冷冻鱼糜

亨特白度和蓝光白度的检测方法。亨特白度、蓝光白度是冷冻鱼糜白

度测定的推荐方法，也是冷冻鱼糜生产和贸易中使用的较为成熟的测

定方法。 

亨特白度的测定原理是利用色度计中 CIE 标准光源照明被测物

体，直接测得透射或反射物体色的三色刺激值和色品坐标，通过比较

样品与标准白板之间的颜色差异，输出比色后的 L、a、b 三组色差数

据，通过亨特白度计算得到样品的白度，该法在国外使用广泛。蓝光

白度是通过样品对蓝光的反射率与标准白板对蓝光的反射率进行对

比，得到样品的白度，该法在国内企业使用广泛。在统一采用 10°视

场、标准照明体 D65的条件下，蓝光白度值与亨特白度之间可相互转化。 

本文件还规定等效的白度检测方法可被采纳，推荐测量时采用



25 

 

10°视场，标准照明体 D65获得三刺激值，方便进行结果的转化和评价。 

4.5 冷冻鱼糜中淀粉的检测 

冷冻鱼糜中淀粉的检测方法原理是以直链淀粉遇碘呈蓝色，支链

淀粉遇碘呈紫红色，糊精遇碘呈蓝紫、紫、橙等颜色作为依据。 

对样品处理方式的选择，通过比较解冻后的样品，及烘干后的样

品对淀粉的反应现象，确定以解冻后的样品作为试样。 

对碘液的浓度选择和优化，通过对比不同的碘浓度对添加了不同

淀粉比例的鱼糜的显色反应情况，确定选择碘液浓度 0.07mol/L 时，

显色反应最佳。见表 10。 

综上所述，确定 0.07mol/L的碘液滴加到样品上，检出限为 1%。 

表10 冷冻鱼糜添加淀粉试验 

碘液浓度 
冷冻鱼糜淀粉含量 

0.5% 1% 2% 3% 

1mol/L 显色不明显 显色不明显 显色明显 显色明显 

0.1mol/L 显色不明显 显色明显、耗

时长，10min 

显色明显、

迅速 

显色明显、迅

速 

0.07mol/L 显色明显、

耗时5min 

显色明显、耗

时5min 

显色明显、

迅速 

显色明显、迅

速 

0.05mol/L 颜色很浅 显色较慢 显色明显、

迅速 

显色明显、极

迅速 

5 检验规则 

5.1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由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执

行，检验项目为感官、凝胶强度、杂点、pH值、水分、冻品中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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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含量，检验合格签发检验合格证，产品凭检验合格证出厂。型式检

验项目为本文件中规定的除白度、蛋清、蛋粉外的全部项目。 

5.2 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中相应等级

的规定。检验项目如出现不合格时，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

样品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若仍有不合格项，判定该批产品不

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6 标识、包装、运输、储存 

6.1 标识 

产品包装应标示产品名称、质量等级、原料鱼种类的学名、产地、

生产者名称、生产日期等。用三种以上原料鱼加工的鱼糜可标示“杂

鱼鱼糜”。若生产过程中使用抗冻剂和/或蛋清，应清楚地标示其种类

和添加量。预包装产品还应符合SC/T 3035的规定。运输包装的标志应

符合GB/T 191的规定。实施可追溯的水产品应有可追溯标识。 

注：由于本产品基本不进入商场市场等零售渠道，因此本文件仅

规定产品的标识内容为：产品名称、质量等级、原料鱼种类的学名、

产地、生产者名称、生产日期等。 

6.2 包装 

应符合 SC/T 3035 的规定。应按同一种类、同一等级、同一规格

包装，不应混装。箱中产品应排列整齐。包装应牢固、防水、不易破

损。 

6.3 运输 

应采用具有冷藏温控能力的专用设备运输，保持产品中心温度≤

-15 ℃。运输工具应清洁，无异味，不应接触有腐蚀性物质或其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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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质。运输过程中产品应防止虫害、有害物质的污染和其他损害，

不应与气味浓郁物品混运。 

6.4 储存 

产品应储存于清洁、无异味的冷库内，防止虫害、有害物质的污

染和其他损害。不同种类、规格、等级、批次的产品应分垛存放，标

示清楚，并用垫板垫起，与地面距离不少于10 cm，与墙壁距离不少于

30 cm，堆放高度以纸箱受压不变形为宜。冷冻储存时应保持产品中心

温度≤-18℃。 

（三）新旧标准的对比分析 

本文件与原 GB/T 36187-2018《冷冻鱼糜》中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

情况见表 11。 

表 11  新旧标准对比表 

项目 本标准 GB/T 36187-2018《冷冻鱼糜》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冷冻鱼糜的术语和定义，规定

了经预处理、采肉、漂洗、精滤、脱水、斩

拌、速冻等工序制成的冷冻鱼糜的原辅料、

加工用水、感官、理化指标和净含量等要求，

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同时对

标识、包装、运输、储存作出了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冷冻鱼糜生产者声明产品符

合性，或作为生产者与采购方签署贸易合同

的依据，也可作为市场监管或认证机构认证

的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冷冻鱼糜的术语和定义、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

装、运输、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可食用鱼类为原料，经

前处理、清洗、采肉、漂洗、精滤、脱

水、混合、速冻等工序生产的鱼糜制品。 

3术语和定义 
增加冷冻鱼糜、抗冻剂的定义，并修改了白

度、凝胶强度、杂点等的定义，详见标准 
详见标准 

4.1.1鱼  

应以品质良好、无污染的鲜鱼或冻鱼为原

料，品质应符合 GB/T 18108、GB/T 18109

的规定。 

原料鱼应符合 GB 2733 的规定。 

4.1.2食用盐 无 食用盐应符合GB 2721的规定。 

4.1.3食糖 白砂糖应符合 GB/T 317的规定 食糖应符合GB 13104的规定。 

4.1.4辅料 

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可加入少量

蛋清、蛋粉，不应添加其他动植物蛋白、淀

粉（包括变性淀粉）。 

所用的辅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

定。不得添加其他动植物蛋白、淀粉（包

括变性淀粉）等技术上无必要性辅料。 

原 4.3食品

添加剂 
无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原 4.4加工

要求 
无 加工要求应符合 GB 1488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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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4.5感官

要求 

外观：鱼糜冻块表面干净、光滑，无变形、

无融化迹象、无冰屑、无干耗；解冻后呈均

匀、粘稠的鱼糜状 

色泽：浅灰色、乳白色或浅粉色 

气味：具有原料鱼特有的气味，不允许有酸

败味、变质的气味以及外来的或不寻常的异

味 

杂质：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色泽：白色、类白色 

形态：解冻后呈均匀柔滑的糜状 

气味及滋味：具新鲜鱼类特有的、自然

的气味，无异味 

杂质：无外来夹杂物 

原 4.6理化

指标 

增加蛋清、蛋粉应符合贸易双方约定的对产

品蛋清的要求。 
无 

原 5.9安全

指标 
无 安全指标按 GB 10136 的规定。 

6.1.1组批

规则 

在原料及生产工艺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同一

天或同一班组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按批号抽

样。 

同一产地，同一条件下加工的同一品种、

同一等级、同一规格的产品组成检验批；

或以交货批组成检验批 

6.3 

判定规则 

6.3.1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

质量符合本文件中相应等级的规定。 

6.3.2 检验项目如出现不合格时，应重新自

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品进行复检，以复

检结果为准。若仍有不合格项，判定该批产

品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6.3.1 感官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 4.5

条 规 定 , 合 格 样 本 数 符 合 GB/T 

30891-2014 表 A.1 规定, 则判本批合

格。 

6.3.2 规格应与产品的标识相符合；净

含量应符合 JJF 1070 的规定。 

6.3.3 其他项目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

件要求时，判定为合格。 

6.3.4 所检项目检验结果中若有一项指

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允许加倍抽样将

此项指标复验一次，按复验结果判定本

批产品是否合格。 

6.3.5 所检项目检验结果中若有二项或

二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则判

本批产品不合格。 

7.1 标识 

7.1.1 产品包装应标示产品名称、质量等

级、原料鱼种类的学名、产地、生产者名称、

生产日期等。用三种以上原料鱼加工的鱼糜

可标示“杂鱼鱼糜”。若生产过程中使用抗

冻剂和/或蛋清，应清楚地标示其种类和添

加量。预包装产品还应符合 SC/T 3035的规

定。 

7.1.2 运输包装的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

规定。 

7.1.3 实施可追溯的水产品应有可追溯标

识。 

预包装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

并注明质量等级。 

7.2 包装 

7.2.1 应符合 SC/T 3035 的规定。 

7.2.2 应按同一种类、同一等级、同一规

格包装，不应混装。 

7.2.3 箱中产品应排列整齐。 

7.2.4 包装应牢固、防水、不易破损。 

7.2.1 包装材料 

所用塑料袋、纸盒、瓦楞纸箱等包装材

料应洁净、坚固、无毒、无异味，质量

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规定。 

7.2.2 包装要求 

箱中产品应排列整齐，并放入产品合格

证。包装应牢固、防潮、不易破损。 

7.3 运输 
7.3.1 应采用具有冷藏温控能力的专用设

备运输，保持产品中心温度≤-15℃。 

7.3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异味，运

输过程中厢（箱）体温度不应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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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运输工具应清洁，无异味，不应接

触有腐蚀性的物质或其他有害物质。 

7.3.3 运输中产品应防止虫害、有害物质

的污染和其他损害，不应与气味浓郁物品混

运。 

-15 ℃，不得靠近或接触腐蚀性的物质、

不得与有毒有害及气味浓郁物品混运。 

附录 B 增加了亨特白度法 无 

附录 D 冷冻鱼糜中蛋清成分的测定 酶联免疫法 无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和预

期经济效果 

标准起草小组对大量冷冻鱼糜样品进行了检验，检验项目为：凝

胶强度、白度、杂点、PH值、水分；以及淀粉、植物蛋白和产品中心

温度等。83份样品中，与符合本文件相应质量要求的样品数分别为：

SSA级 2份，SA级 2份，FA级 7份，AAA级 10份，AA级 28份，A级

13份，AB级 9份，B级 12份。 

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经济效果：通过本文件的发布与实施，将规

范我国冷冻鱼糜的产品质量，相关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以《冷冻鱼糜》

标准为质量检验标准，加大产品质量监督力度，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

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

我国冷冻鱼糜市场向规范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为推动我国水产品精

深加工行业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情况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与冷冻鱼糜加工相关的国际标准有 ISO 

23855《冷冻鱼糜-产品规范》（见附件 1），日本、印尼、马来西亚、

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冷冻鱼糜标准（见附件 3、附件 4、附件 5），美

国知名企业的冷冻鱼糜标准（见附件 2）。本文件设定的项目及相关

指标考虑到当前中国鱼糜生产的现状，以及鱼糜制品对冷冻鱼糜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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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需求而确定相关的指标，有利于我国冷冻鱼糜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依据为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国家标准，并与

这些标准及法规中的规定相一致：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食品安全法》规定；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关

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中对加强水产品安全绿色

生产技术的要求，规范冷冻鱼糜的加工操作，确保产品质量，提高我

国冷冻鱼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符合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关于净

含量计量的测定方法。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的国家标准，特别是在市场等流通领域销

售的产品，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以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消

费。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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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尽快发布实施。冷冻鱼糜是

食品制造业的原料或辅料，本文件的实施，将规范冷冻鱼糜的产品质

量，便于行业及监督管理部门对这一产品进行管理和监督，有效的保

护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推动冷冻鱼糜行业向规范化和科学

化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在冷冻鱼糜生产企业中积极宣贯本文件，增

强生产企业的标准化意识，对生产技术人员进行标准化培训，要求企

业严格按标准的要求规范生产，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以《冷冻鱼糜》标

准为质量检验标准，加大产品质量监督力度，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

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九、废止或替代现行有关标准文件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替代 GB/T 36187-2018《冷冻鱼糜》。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国家标准《冷冻鱼糜》修订工作组 

                   202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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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ISO 23855 冷冻鱼糜—产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冷冻鱼糜的产品要求及其质量控制的检测方法，还规定了包装、标识、储

藏和运输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热带鱼类和冷水鱼类加工的鱼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文本中引用的下列文件，其部分或全部内容构成本文件的要求。对于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只有所引用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对于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 1442, 肉及肉制品水分含量测定（参照法） 

ISO 2917, 肉及肉制品pH值的测定（参照法） 

AOAC Official Method 925.05, 动物饲料中蔗糖的测定 

AOAC Official Method 973.28, 食品中山梨糖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AOAC Official Method 995.11, 食品中总磷的测定 比色法 

CAC/RCP 1, 食品卫生通则 

CAC/RCP 8, 速冻食品加工和处理操作规范 

CAC/RCP 52, 水产及水产加工品操作规范 

CXS 193, 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及毒素通用法典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 IEC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网址如下： 

— ISO在线浏览平台：可在https://www.iso.org/obp获得 

— IEC Electropedia：可在http://www.electropedia.org/获得 

3.1 

冷冻鱼糜 frozen surimi 

经预处理、清洗、采肉，将鱼肉漂洗、切碎和精滤,再经脱水、加抗冻剂(3.2)混合斩拌

和速冻等工序制成的鱼肉肌原纤维蛋白产品 

条目注 1：将碎鱼肉漂洗和精滤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残留的鱼骨、鱼鳞、鱼皮、黑膜、内

脏、结缔组织、血块。 

条目注 2：冷冻鱼糜是可进一步加工成鱼糜制品的中间产品。 

3.2 

抗冻剂 cryoprotectants 

为减缓或防止速冻、冻藏过程中鱼肉蛋白冷冻变性的食品配料或食品添加剂 

https://www.iso.org/obp/ui
http://www.electro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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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凝胶强度 gel strength 

表征鱼糜弹性的一项理化指标，表现为在特定条件下加热后形成鱼糜凝胶的能力 

条目注 1：凝胶强度以克与厘米的乘积（g•cm）表示。 

3.4 

杂点spot 

缺陷defect 

鱼糜中肉眼可见的非外源性杂质 

条目注 1：杂点主要是鱼糜加工过程中残留的微小的碎鱼皮、碎鱼骨、鱼鳞和其他非鱼

肉杂质。 

3.5 

白度 whiteness 

鱼糜白色的程度 

条目注 1：白度值越大，则白的程度越大。 

4 要求 

4.1 鱼 

原料鱼应来自 FAO 允许捕获的区域，并采用经许可的渔具捕获。应以新鲜或冷冻的鱼类

加工鱼糜，且原料鱼的品质应适合人类食用。去头去脏的原料鱼也可作为生产鱼糜的原料。 

4.2 加工要求 

4.2.1 冷冻鱼糜加工的关键步骤包括采肉、漂洗、精滤、脱水、加抗冻剂混合和速冻。 

4.2.2 在鱼糜加工过程中，鱼肉的温度不宜超过 10℃，热带鱼类的加工温度不宜超过 15℃。

应根据原料鱼的种类、新鲜度及鱼糜产品的质量等级设置漂洗和脱水的具体参数。在鱼糜中

可以添加食品抗冻剂并充分混匀，以防止在速冻和冻藏过程中蛋白质变性和脂质氧化。为了

提高鱼糜的抗冻效果，可以加入少量的蛋清，但不允许在鱼糜中加入其他动植物蛋白或淀粉。

鱼糜经适当处理后，应立即速冻，以保证冷冻鱼糜的产品质量。速冻结束后，冷冻鱼糜的中

心温度应低于-18℃。 

4.3 感官要求 

冷冻鱼糜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冷冻鱼糜的感官要求 

特征 要求 

外观 
鱼糜冻块表面干净、光滑、无裂缝或变形、无融化迹象、无冰、无风化；解

冻后呈均匀、粘稠的鱼糜状 

色泽 从浅灰色、乳白色到浅粉色 

气味 具有原料鱼特有的鲜味，不允许有酸败味、变质的气味以及外来的或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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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4.4理化要求 

冷冻鱼糜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1   冷冻鱼糜的理化要求 

特征 
要求 

检测方法 
TA SSA SA FA AAA AA A AB B 

凝胶强

度

(g·cm) 

≥900 ≥700 
≥60

0 
≥500 ≥400 ≥300 ≥200 ≥100 <100 参见附录 A  

杂点  

(个

/5 g) 

≤8 ≤10 ≤12 ≤15 ≤20 参见附录 B 

水分 

(%) 

≤75.

0 
≤76.0 ≤78.0 ≤80.0 ISO 1442 

pH 6.5~7.4 ISO 2917 

中心温

度  

(°C) 
≤−18.0 参见附录 C 

白度
a
 符合约定 参见附录 D 

a   
符合贸易双方约定的对产品白度的要求 

 

4.5 抗冻剂的使用要求 

若生产中使用下列食品抗冻剂，则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抗冻剂的使用要求 

抗冻剂 食品添加剂国际编码 最大使用量 

山梨糖醇及山梨糖醇

液 
420(i), 420(ii)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GMP) 

磷酸盐类 

339(i)-(iii); 340(i)-(iii); 

341(i)-(iii); 342(i)-(ii); 

343(i)-(iii); 

450(i)-(iii),(v)-(vii),(ix); 

451(i),(ii);  

452(i)-(v); 542 

2200mg/kg(天然存在的

和添加的，以 P的总量

计) 

蔗糖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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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 

  

4.6 污染物 

冷冻鱼糜中污染物含量应符合 CXS 193规定的污染物最大限量要求。 

4.7 卫生要求 

冷冻鱼糜的生产加工和处理应符合 CAC/RCP 1、CAC/RCP 52、CAC/RCP 8 和其他相关的

CODEX卫生操作规范的规定。 

5 检测方法 

5.1一般要求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蒸馏水。 

5.2 解冻过程 

将 2kg~10kg鱼糜冻块放入温度为 0 °C~4 °C 的解冻室中大约 10 h~18 h，直至鱼糜样

品的中心温度达到-5 °C~ -2 °C。宜可采用等效的解冻方法。 

5.3 感官评价 

将样品（约 100 g）放入干净的白瓷盘中, 在光线充足、无异味的环境中按照 4.3 的要

求逐项进行感官评价。 

5.4 理化指标的检测方法 

5.4.1 凝胶强度 

附录 A提供了检测凝胶强度的合适的方法。 

5.4.2 杂点（缺陷） 

附录 B提供了检测杂点的合适的方法。 

5.4.3 水分 

水分含量的测定应按 ISO 1442的规定执行。 

5.4.4 pH 

pH值的测定应按 ISO 2917的规定执行。 

5.4.5 中心温度 

冻品中心温度的测定参见附录 C。 

5.4.6 白度 

白度的测定参见附录 D。 

5.5 抗冻剂的检测方法 

5.5.1 山梨糖醇及山梨糖醇液 

山梨糖醇及山梨糖醇液的测定应按 AOAC官方方法 973.28的规定执行。 

5.5.2 磷酸盐类 

        磷酸盐类的测定应按 AOAC官方方法 995.11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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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蔗糖 

蔗糖的测定应按 AOAC官方方法 925.05的规定执行。 

6 包装、标签、储存及运输 

6.1 包装 

与冷冻鱼糜接触的包装材料必须适合与食品直接接触。包装材料不得向产品散发任何气

味或味道，也不应含有可能损害产品或有健康风险的物质。在冷冻期间不应拆开包装材料。 

6.2 标签 

产品包装标识应符合目的地国家规定的要求。标签上应至少标明产品名称、等级、原料

鱼种类的学名和/或 FAO规定的 3-alpha编码。用三种以上原料鱼加工的鱼糜可标示“杂鱼鱼

糜”。若生产过程中使用食品抗冻剂和/或蛋清，应清楚地标示其种类和添加量。 

6.3 储存 

产品应存放于卫生、无异味且温度低于 18°C 的冷库中。不同规格、批次的冷冻鱼糜应

分别堆垛，最底层产品用垫板垫起，使其与地面隔开。 

6.4 运输 

使用封闭、清洁和卫生的冷藏车船运输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冷藏车船的温度应低于

-18°C。不得与有毒的、具有腐蚀性的物质和有异味或可能产生污染的物质一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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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凝胶强度的测定 

A.1 原理 

向半解冻的鱼糜中添加食盐，经斩拌、混合、灌肠、加热、冷却后制成鱼糜凝胶。当探

头向载物平台恒速运动时，探头挤压鱼糜凝胶直至破裂，测得破断力和破断距离，二者乘积

即为鱼糜的凝胶强度。 

A.2 仪器 

使用常规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特别是使用以下设备。 

A.2.1 弹性仪或质构仪，测试速度不小于 60mm/min，配有直径为 5mm 的球形探头。 

A.2.2 恒温水浴锅，使用温度范围为室温~100℃。 

A.2.3 温度计，使用量程为 -20℃~110℃。 

A.2.4 灌肠机，充填管直径≤ 33 mm。 

A.2.5 斩拌机。 

A.2.6 聚氯乙烯肠衣，折径≤48 mm。 

A.3 操作步骤 

A.3.1鱼糜凝胶的制备 

A.3.1.1 解冻 

参照 5.2 进行解冻。 

A.3.1.2 斩拌 

制备鱼浆所需的样品量取决于测试结果的一致性和斩拌机的容量大小。一般将不少于

500g 的鱼糜试样放入预冷的斩拌机中切碎。当样品温度为 0℃~3℃时，均匀地撒入 3%（w/w）

的食盐，继续斩拌至形成均匀、粘稠和细腻的鱼浆。制备过程中，冷水鱼鱼浆的温度宜控制

在 10℃以下，热带鱼鱼浆的温度宜控制在 15℃以下。 

A.3.1.3 灌肠 

立即将鱼浆均匀地灌入聚氯乙烯肠衣中，并扎牢两端口，注意不要进入气泡。 

A.3.1.4 加热和冷却 

将灌肠放入预先升温到 90℃±1℃的水浴锅中，恒温加热 30 min，立即取出并置于冰水

中大约 30 min 使其完全冷却，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5℃)静置 12 h~24 h。 

A.3.1.5 切断 

将冷却的鱼糜凝胶剥去肠衣，切成 15mm~30mm 长度试样，切面应整齐、光滑，不应有

破裂口。 

A.3.2 凝胶强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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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切好的鱼糜凝胶置于载物平台上，中心对准探头。探头以 60 mm/min 的恒定速度

向载物台运动，直至探头插入鱼糜凝胶中，测得破断力（挤压鱼糜凝胶破裂时所需最大力，

以 g 表示，精确至 1g ）和破断距离（从刚接触到鱼糜到凝胶破裂的位移距离，以 cm 表示，

精确至 0.01cm），应连续检测 10 个平行样。 

A.3.3 计算 

凝胶强度按公式(A.1)计算。计算时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取其余平行样的凝胶强度平均

值，计算结果保留整数。 

   (A.1) 

式中 

  X 凝胶强度，单位为克厘米（g•cm）； 

  W 破断力，单位为克（g）； 

  L 破断距离，单位为厘米（cm）； 

  n 检测平行样数； 

  i 检测平行样序号。 

A.3.4 精确度 

平行样检测结果的相对偏差不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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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杂点的测定 

B.1 操作步骤 

称取 5 g 按 5.2 解冻的冷冻鱼糜样品，置于无色透明薄膜袋中，碾压使之成为厚度小于

或等于 1mm 的均匀平面，用肉眼观察、计数。 

B.2计算 

计数规则： 

— 长度 2mm 以上的计为 1 点；  

— 长度为 1 mm~2 mm 的计为 1/2 点； 

— 1mm 以下的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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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冻品中心温度的测定 

C.1仪器 

使用常规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特别是使用以下设备。 

C.1.1钻孔机 

C,1,2带探头的测温仪 

C.2操作步骤 

选择合适的钻头，将其预冷后钻至待测样品的几何中心，所得到的孔径大小以可插入测

温仪探头为宜，也不宜过大，快速插入测温仪探头，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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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白度的测定 

D.1亨特白度 (WH) 

D.1.1 原理 

利用色度计中 CIE 标准光源照明被测物体，直接测得透射或反射物体色的三色刺激值和

色品坐标，通过比较样品与标准白板之间的颜色差异，输出比色后的 L、a、b三组色差数据，

通过亨特白度计算得到样品的白度。 

D.1.2仪器 

使用常规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特别是应使用以下设备。 

D.1.2.1 色度计：按照国际 CIE1931、1976 等相关标准等研发生产的色度计。采用 10°视场、

标准照明体 D65 测量，可获得三刺激值 X（红原色刺激值）、Y（绿原色刺激值）、Z（蓝原

色刺激值），同时输出 L、a、b值。 

D.1.3操作过程 

将 A.3.1 的鱼糜凝胶切成厚度为 15mm 以上的光滑片，用色差仪测定切断面的 L、a、b

值，至少检测 3 个平行试验片，结果以其平均值表示，精确至小数点第一位。 

D.1.4 计算 

白度按公式 D.1 计算: 

WH = 100−[(100−L)2+ a2+ b2]1/2   (D.1) 

式中 

  WH 亨特白度； 

  L 亨特明度； 

  a 亨特色品指数（红-绿）; 

  b 亨特色品指数（黄-蓝）。 

当白度测量采用 10°视场、标准照明体 D65 时： 

L = 10 Y1/2 

a = 17.2(1.055X−Y)/Y1/2 

b = 6.7(Y−0.932Z)/Y1/2 

X、Y、Z—样品在 X10Y10Z10 色度学系统的三刺激值 

D.2 蓝光白度 (Wb) 

D.2.1原理 

通过样品对蓝光的反射率与标准白板对蓝光的反射率进行对比，得到样品的白度。 

D.2.2仪器 

使用常规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特别是应使用以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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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1 白度仪：波长 457 nm，测量采用 10°视场、标准照明体 D65，读数精确至小数点后

1 位。 

D.2.3 操作过程 

在 457 nm 波长下，用标准白板对仪器进行校对。 

将按 A.3.1 制备的鱼糜凝胶平放于样品台，待显示值稳定后即可记下白度值。白度仪测

得值即为样品的白度值。 

D.2.4精确度 

同一样品应连续测定至少 3 次，其结果之差的绝对值应不超过 0.2。 

D.3 白度值换算和其他等效方法 

D.3.1 亨特白度法和蓝光白度法是冷冻鱼糜白度测定的推荐方法。 

D.3.2 Z为蓝原色刺激值，与蓝光白度密切相关，在统一采用 10°视场、标准照明体 D65 的

条件下，蓝光白度值与亨特白度之间的转化公式见下式（D.2）: 

Wb = 0.925×Z+1.16        (D.2) 

式中 

  Wb 蓝光白度; 

  Z 为蓝原色刺激值，是色差计在标准照明体 D65、10°视场下的三刺激值之一。 

D.3.3   等效的白度检测方法可被采纳。建议测量采用 10°视场，标准照明体 D65 获得三

刺激值，方便进行结果的转化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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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知名企业冷冻鱼糜等级标准 

(1)美国海神叉水产公司 

 

（2）美国 Arctic Storm Management Group 

 

（3）印尼 全利 

 

（4）越南 KIENGIANG SEAPRODUC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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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越南 Con Dao Seaproducts & Import Export Company  

 

（6）印尼厂家 K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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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湾冷冻鱼糜标准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 

外

观 
成品应整齐、清洁，同一批的每一个体大小应一致 

气

味 
应无硫化氢臭、三甲基胺臭及其他不良异味 

弹

性 

甲级（AAA） 乙级（A） 丙级（B） 

弹性检验对折二次不发

生断裂 

对折一次不发生

断裂 
对折一次发生断裂 

水

分 

加盐者 不加盐者 

≤80% ≤82% 

杂

物 

不得附着泥沙且鱼浆中鱼骨、内脏、鱼皮、鳞及其他夹杂物的个

体数不得超过 25个 

品

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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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印度尼西亚冷冻鱼糜标准主要指标 

 

食品质量和安全要求 

检测类型 要求 

感官 最低 7 

水含量（%） 80-82 

中心温度 -18℃ 

冷冻鱼糜感官评价单 

参数 分值 

A.外观 

鱼肉纯净，无纤维，无骨头，无鱼刺，无鱼鳞，无

异物。 
9 

鱼肉纯净，无骨头，无鱼刺，无鱼鳞，有少量纤维

（5%），无异物 
7 

鱼肉纯净，无骨头，无鱼刺，无鱼鳞，有纤维（10%），

无异物 
5 

鱼肉纯净，无骨头，无鱼刺，无鱼鳞，有纤维（15%），

无异物 
3 

鱼肉纯净，无骨头，无鱼刺，无鱼鳞，纤维高于 15%，

无异物 
1 

B.物理检验 

为了进行折叠测试和咬力测试，需融化冷冻鱼糜并且混入 3% 盐和

大约 30%的冷水（冰水）。混合过程持续 15~20min.将该肉团放入 PVC

袋子或者揉成肉丸一样直径约为 25~35mm的圆形。接着，进行第一次加

热，温度 40℃，持续20min.随后进行第二次加热，温度 90℃，持续 20min.

然后进行冷却，并且制成片状，4~5mm厚度的用于折叠测试，1~2cm厚

度的用于咬力测试。 

1、折叠测试 

4折时没有裂纹 9 

4折时有少量裂纹 7 

2折时有少量裂纹 5 

2折时有裂纹，但是仍为一体 3 

2折时完全断裂 1 

2、咬力测试 

韧性非常强 10 

韧性很强 9 

韧性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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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较强 7 

韧性还可以接受 6 

有点软 5 

软 4 

非常软 3 

破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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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日本冷冻鱼糜标准主要指标 

凝胶强度（无盐鱼糜） 

阿拉斯加鳕

鱼 

特级 不添加淀粉；折曲实验为 AA级；弹力为 350g 

1级 
添加 3%马铃薯淀粉；折曲实验为 AA级；弹力为

330g 

2级 
添加 5%马铃薯淀粉；折曲实验为 AA级；弹力为

300g 

其他 
添加 10%马铃薯淀粉；折曲实验为 AA级；弹力

为 300g 

柳鱼 

1级 
添加 3%马铃薯淀粉；折曲实验为 AA级；弹力为

330g 

2级 
添加 5%马铃薯淀粉；折曲实验为 AA级；弹力为

330g 

ワラズカ 

特级 不添加淀粉；折曲实验为 AA级；弹力为 350g 

1级 
添加 3%马铃薯淀粉；折曲实验为 AA级；弹力为

330g 

水分%（无盐鱼糜） 

阿拉斯加鳕

鱼 

特级 77 

1级 78 

2级 79.5 

格外 80 

柳鱼 
1级 77 

2级 78 

ワラズカ 
特级 77 

1级 78 

杂点 

评分 夹杂物个数 评分 夹杂物个数 

10 0 5 12~15 

9 1~2 4 16~19 

8 3~4 3 20~25 

7 5~7 2 26~30 

6 8~10 1 31以上 

感官（切成 5mm的圆片） 

分数 弹性强度 分数 弹性强度 

10 
极强(具有很轻的

咀嚼感) 
5 稍弱 

9 非常强 4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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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强 3 非常弱 

7 稍强 2 极弱 

6 一般 1 
崩坏状（鱼丸状或黏

土状） 

曲折实验（切成 3mm 的圆片） 

分数（等级） 性状 

5（AA） 折成 4折无龟裂 

4(A) 折成 2折无龟裂 

3(B) 折成 2折部分龟裂 

2(C) 2折马上龟裂 

1(D) 指压即崩溃 

品温(℃) ≤-18 


